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0〕199 号�

 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深化全县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的实施意见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�

为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

度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，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，拓宽丰富

公开形式，推动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断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，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深化全县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�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科

学发展观，以深化政务公开为主线，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、

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以公正便民、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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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、勤政廉政为基本要求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切实加强对行政审批权、行政执法权和行

政管理权的监督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度，促进阳光行政，

建设服务型政府，更好地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。�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实行办事依据、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一律公开。各部

门要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一次全面整理，要在进一步

做好项目名称、办理依据、办理条件、申报材料目录、办理流程、

收费标准及依据、办理时限、受理部门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公开的

基础上，扎实推进办事结果公开，有关部门面向社会办理事项的

办理结果一律要在县政府门户网站(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)和部

门网站及时公开。�

责任单位：相关部门�

（二）实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和处罚结果一律公

开。各有关部门要根据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嘉县

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永政办发

〔2009〕190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

裁量标准，并一律要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和部门网站及时向社会公

布。对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、社会影响大、群众关注度高的行

政处罚、监督检查结果，凡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机密、个人隐

私的，一律要在县政府门户网站(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)和部门网

站及时公开，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行使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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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相关部门�

（三）实行财政预、决算信息和专项经费使用情况一律公开。

积极推行财政预、决算信息公开，以政府预算、部门预算、预算

执行、财政转移支付等内容为重点，公开经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

预算、决算报告及预算、决算表。认真做好专项资金拨付、发放

和使用情况的公开，有关部门和乡镇下拨的专项资金，一律要在

县政府门户网站(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)和部门网站及时向社会

公布。�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相关部门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�

（四）实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一律公开。健全政府投资项目

公示制度，及时公布年度重大建设项目计划、为民办实事项目及

其实施进展情况。项目业主单位法定代表人要通过新闻媒体或县

政府门户网站就项目建设进度、资金管理、工程质量等方面向社

会做出公开承诺。县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名单及每月建设形象进

度在新闻媒体和县政府门户网站(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)公开，部

门和乡镇实施的建设项目要在本单位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

督。�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县经贸局、县教育局、县财政局、县

规划建设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卫生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�

（五）实行重大事故事件调查情况一律公开。对一些重大事

故事件和经过县政府复核的重要信访事项，一律要通过新闻发布

会、新闻媒体、政府网站等多种形式，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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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真相，全面客观地介绍事件进展情况、事件性质、影响范围、

事件发展趋势、政府举措和公众防范措施，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

主动权，防止因信息发布不及时、舆论引导不得力造成负面影响。�

责任单位：县府办、县监察局、县信访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安

监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�

（六）继续完善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以推进农业现代化、

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统筹城乡发展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

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，进一步做好涉农补助、社会救助、农村低

保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扶贫救灾资金、再生育对象、计划生育

利益导向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政府信息公开。�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农办、县民政局、县农业局、

县卫生局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�

三、公开的形式 

公开的形式要按照便于群众知情、方便群众办事、有利群众

监督的要求，做到因地制宜，灵活多样，简便易行，注重实效。

一是通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公开；二是通过政务公开

栏、印发政府公报、办事指南、办事卡片等形式公开；三是通过

县政府门户网站、乡镇（部门）网站、电子大屏幕、电子触摸屏、

手机短信、数字电视等形式公开；四是通过新闻发布会、听证会

等形式公开。�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狠抓落实。各单位要把政务公开摆在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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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，完善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机构

及其办事机构，建立政务公开定期更新制度，切实做到目标明确、

人员明确、责任明确、时限明确、措施有力，确保政务公开各项

任务落到实处。�

（二）统筹规划，加强协调。责任单位要按照上述工作任务，

结合本单位职责，各负其责，齐抓共管，协作联动，形成合力，

共同落实好各项要求。各部门在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，要注

意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工作的协调，做到推行政府信

息公开制度与完善政府运行机制相结合，与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相

结合，与党务公开、村务公开相结合。�

（三）强化监督，严格责任。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单位

年度工作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，县府办、县监察

局将制定量化考核标准，并实行月检查、季通报制度。对不履行

主动公开义务，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公开，不依照规定的公开形式、

期限实施公开，公开的内容不全面、不准确、不真实，或者对行

政管理相对人隐瞒应当提供的政府信息的，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严

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�

五、本意见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�

�
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二○一○年十二月十三日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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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行政事务  政府信息△  意见 

抄送：市府办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�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2010 年 12 月 14 日印发�

- 6 - 


